
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小『資源回收愛文林』方案 

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北環碳字第 1041616928號「第 3屆環保小局長推動計畫」。 

貳、目的： 

1. 透過資源回收分類的活動，達成垃圾減量環保政策，激發學生愛物惜物，

不隨意浪費美德，讓學生知道資源可再生循環利用價值。 

2. 回收校園、家庭、社區使用後的廢乾電池，建立正確的廢乾電池回收知

識與觀念。 

叁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 

二、協辦單位：總務處 

肆、參加對象：全校師生。 

伍、實施期程：104年 9月至 105年 6月。 

陸、辦理內容： 

1.一般垃圾處理： 

(1)各班配合每日丟垃圾時段：AM 7:30~7:50、AM 10:10--10:25

及 PM 15:00--15:20；各班丟垃圾時資源分類，勿丟棄可回收物

品，造成傾倒垃圾困擾，環保小組(打掃班級)定時檢查垃圾是

否分類。 

(2)環保小志工將於每日中午定時到全校各區塊撿拾垃圾，並協

助清洗及分類。 

2.回收物處理： 

(1) 紙類：保持乾燥整平後收集、綑綁，以紙箱收集或置於

班級回收桶。 

(2) 金屬類〈鐵、鋁罐〉：沖洗乾淨後收集，置於班級回收

桶。 

(3) 塑膠瓶〈保特瓶、食品塑膠類〉：沖洗乾淨壓扁後放入

班級回收桶中。 

(4) 玻璃罐類：沖洗乾淨後收集，置於班級回收桶。 

(5) 光碟片：將光碟「保護膜」歸紙類回收，光碟片送到回



收場的資訊類回收。 

(6) 保力龍：視為一般垃圾，不回收，收集後交由清潔隊處

理。 

(7) 環保小組將於每次資源回收時間，定時檢查各班是否確

實分類，分類物中是否有垃圾，若有則請各班帶回。 

(8) 宣導: 透過看板海報宣導展覽，建立學生校園資源回收

和垃圾分類的觀念及常識。 

3. 廢電池回收： 

（1） 班級學生若有較大量無法放置於班級回收桶之電池，可

於下課時拿至學務處進行回收。 

（2） 個人回收集獎品: 電池每交十顆，給予一張榮譽卡。 

             4. 班級回收獎勵: 

(1) 塑膠類(包含寶特瓶)回收量達一桶印花水桶，獲得點

數 100 點。 

(2) 紙類回收量達一桶印花水桶，獲得點數 100 點。 

(3) 累積 1000 點可至學務處兌換禮物。  

捌、經費來源：由「新北市環保小局長推動計畫」預算支應。 

玖、預期效益： 

1. 每人每天垃圾產生量下降，並提高資源回收績效。  

2. 學生發揮創意透過班級團隊合作展現減廢成果。 

3. 透過看板海報宣導展覽，建立學生及社區民眾資源回收觀念

及常識，進而建立學校及家庭正確資源回收減碳常識與知

識。 

拾、本計畫經校長奉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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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朝會宣導- 介紹校園常用之紙類

回收 

兒童朝會宣導- 介紹校園常用之塑膠類

回收 

  

兒童朝會宣導- 解說班級回收獎勵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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